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職能範疇- 10. 一般管理 
(主要職能 – 10.3 財務管理與控制)  

名稱  處理銀行財務資訊系統的日常行政工作 

編號  109565L3 

應用範圍  根據規定的準則，在資料庫中記錄、維護和更新銀行的財務數據和其他相關信息。 這適用於與銀

行不同業務領域相關的財務資料庫管理工作。 

級別  3 

學分  3 （僅供參考）  

能力  表現要求  

1. 職務範圍的知識 

能夠: 

 全面擁有銀行的財務資料庫管理，並根據銀行的財務管理政策和指引及時準確地將財務數

據輸入系統； 

 保留完整記錄並按照規定的計劃管理適當的文件存儲，以展示行政管理知識； 

 理解正確財務數據的重要性，努力地確保記錄中數據的準確性和及時性。 

 

2. 應用 

能夠: 

 因應不同要求，運用財務資訊系統製作報告，向管理層提供準確及最新的財務資料； 

 準確、簡潔地按照既定計劃記錄和保存財務數據； 

 定期更新財務資料庫，並與相關方進行雙重精確度檢查。 

 

3. 專業行為及態度 

能夠: 

 對已完成的行政工作保持完整的交易記錄； 

 按照銀行的指引執行財務數據管理任務，並在整個過程中與相關方面保持協作。 

評核指引  此能力單元的綜合成效要求為: 

 透過純熟的系統操作，為管理層提供最新及可靠的財務數據。數據需要適時及準確，並能

符合管理層的要求； 

 從數據庫中抽出資料，以製作定期報告，協助不同單位檢閱銀行的財務狀；或根據特定要

求，製作報告。 

備註   
 

  


